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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引 
 
發出日期：㆓零零㆓年九月十六日    檔號：BOD110/16/09/02 
 
廣告管制規例的修訂 
第㆒百㆒十號決議 
 
 
理事會在最近的會議㆖接納了票務委員會的建議，作出以㆘決議： 

 
會員必須在廣告㆖清楚標明旅行團、機票、海㆖遊等㆒切旅遊產品的售價。 
 
以㆖決議由㆓零零㆓年十月㆒日起生效。 
 
 
 
 
承理事會命 
香港旅遊業議會 
總幹事董耀㆗謹啟 
 



9. 廣告中關於機票售價的字句及條款，所使用的語言必須與該媒體的語言

相同。 
 

C. 旅行團旅行團旅行團旅行團 
 
10. 如廣告上的產品為旅行團，必須清楚註明該團售價、逗留期間，以及有

關航空公司的全名、簡稱或徽號。所報團價，應以成人佔用半間雙人房、

乘坐經濟客位計算。  超出此標準者，如商務 / 頭等機位、單人房、

海景 / 套房等，須清楚列明。如刊登其他有條件的優惠團價，必須與

相對的非優惠團價並列，並須清楚列明其優惠條件，字體大小也必須相

同。 
 
11. 如外遊團並非乘搭直航班機，廣告上必須清楚註明航機首次 飛的城

市；如外遊團不需乘搭飛機，廣告上也須清楚註明使用的交通工具。 如

外遊團並非由香港出發，廣告上也須清楚註明出發地點。 
 
12. 會員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任何形式的賠償作廣告宣傳。 
 
13. 會員如獨自或與其他公司/商號聯合宣傳、推廣旅行團，即使有關旅行

團的折扣由聯合推廣的另一方承擔，其價錢也不得低於已向議會登記的

團費。 
 
14. 旅行團可增加或加插額外活動或節目，包括增設膳食或觀光遊覽等項

目，但不能刊登節目的現金價值。廣告內亦不能暗示或表明該節目為「免

費贈送」，而且有類似含意的語句亦不能使用，例如「不另收費」、「無

須繳付額外費用」等，否則將被視作違規處理。 
 
15. 旅行團不得宣傳送贈任何禮物或贈品（包括抽獎獎品在內），除非所送

贈者為免費旅行袋、日曆、太陽帽或旅遊意外保險，且沒有提及該類旅

行袋、日曆、太陽帽的價值。 
 
16. 媒介廣告只可刊登成人團費。 

 
17. 以下各項不得出現於媒介廣告： 

a. 以數字組成的滾邊； 
b. 包括數字的口號/標語； 
c. 以數字組成襯底。 

 


